
信息披露

2022/7/14

星期四

B009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0220� � � � � � � � �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公告编号：2022-045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19 － 2022/7/20 2022/7/20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20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783,340,32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666,806.52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19 － 2022/7/20 2022/7/2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陈丽芬、郁琴芬、孙宁玲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2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

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2元。 个人、证券投

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

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如该类股东需本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在本次分配股权登记日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文件（出具需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函、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QFII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有效证明文件）。

（3）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 （“沪股

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18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2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0-86121688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861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2022-053

转债代码:� 113549� � � � � � � � � �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9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20 － 2022/7/21 2022/7/2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23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35,969,45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9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7,002,808.78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20 － 2022/7/21 2022/7/2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东胡明森先生、胡明高先生、胡明聪先生、胡明光先生、胡合意女士以及限售

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包括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39元。待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

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对自然人股东及证

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

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公

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351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351元。 如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

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351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0.039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6060164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3861� � � � � �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2022-054

转债代码：113549� � � � � �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白电转债”调整前转股价格：9.06元/股

●“白电转债”调整后转股价格：9.02元/股（经四舍五入调整后）

●“白电转债”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2年7月21日

●“白电转债” 自2022年7月13日至2022年7月20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2

年7月21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白云电器” ）于2019年11月15日公开发

行了8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并于2019年12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

券简称“白电转债” ，债券代码“113549” ）。 白电转债存续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至2025年

11月14日，转股的起止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至 2025年11月14日，初始转股价格为8.99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广

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公告编号：临2019-081）。

一、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0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决定以实施红利发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8.8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17日（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0年6月10日披露的 《关于 “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3）。

2、2021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决定以实施红利发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6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白电转

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8.8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14日（除息日）起生效。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1年7月7日披露的 《关于 “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9）。

3、2021年8月24日， 因公司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年度业绩考核目标未能实现及激励对

象陈智乐因个人原因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广州白云

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公司决定对全体激励对象

持有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2,751,000股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陈智乐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6,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上述合计2,757,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8.8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8月25

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4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5）。

4、2021年11月15日， 因公司对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重组方2020年度向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11,

582,157股股份实施回购注销，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9.06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1年11月16日起生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5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0）。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2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决定以实施红利发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9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

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根据《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 ）相关条款规定，在白电转债发行之后，若本公司因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则转

股价格相应调整。 综上，“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三、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规定，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

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本次派发现金股利后，转股价格P1＝P0-D。此次调整前转股价P为9.06元/股，

每股派息D为0.039元/股，因此计算出白电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P1为9.021元/股，经四舍五入保留两

位数后，价格为9.0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21日(除息日）起生效。

“白电转债” 自2022年7月13日至2022年7月20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2年

7月21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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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全国药品集中

采购拟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年7月12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华东” ）、华东医药（西安）博华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博华” ）参加了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以下简称“联采办” ）组织的第七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投标工作。

中美华东、西安博华拟中标本次集中采购，且中美华东、西安博华根据中标单价排序及各省市场潜力

已完成目标供应省份的遴选。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参与投标的基本情况

序

号

拟中标产品 适应症 规格包装

拟中标价

格

拟中选企

业

采购周

期

1

吗替麦考酚

酯胶囊

本品与皮质类固醇以及环孢素或他克莫司同时应

用，适用于治疗：

·接受同种异体肾脏移植的患者中预防器官的

排斥反应。

·接受同种异体肝脏移植的患者中预防器官的

排斥反应。

本品适用于III-V型成人狼疮性肾炎患者的诱导

期治疗和维持期治疗。

0.25g*12 粒 /

板,5板/盒

122.96元

/盒

中美华东 3年

2

盐酸吡格列

酮片

2型糖尿病

本品仅用于接受下列疗法而未得到充分效果，

推断为有胰岛素抵抗性的患者。

1���1)�仅使用饮食疗法和/或运动疗法

2) �使用饮食疗法和/或运动疗法加磺酰脲类药

物

3)�使用饮食疗法和/或运动疗法加α-葡萄糖苷

酶抑制剂

4）使用饮食疗法和/或运动疗法加双胍类药物

2��使用饮食疗法和/或运动疗法加胰岛素制剂

15mg*15 片 /

板,4板/盒

26.58元/

盒

中美华东 3年

3 奥硝唑片

1、本品适用于治疗阿米巴虫病、泌尿生殖道毛滴虫

病及兰氏贾第鞭毛虫病。

2、本品适用于治疗对本品敏感的厌氧菌引起的

感染。

3、本品适用于预防外科手术可能引起的敏感厌

氧菌感染。

4、本品也可用于奥硝唑注射液治疗后的序贯治

疗。

本品使用过程中， 尚应根据临床需要采取其他

辅助治疗措施。

0.5g*12片/板

/*2板/盒

8.44元/

盒

西安博华 3年

注：上述品种的中标价格等信息以联采办发布的最终结果为准。

二、本次投标结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美华东、西安博华拟中标的吗替麦考酚酯胶囊、盐酸吡格列酮片和奥硝唑片分别于2020年

12月、2021年8月及2021年9月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公司长期坚持质量第一，向国际质

量标准看齐，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制剂产品先进水平。

本次集中采购是国家组织的第七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药

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 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后，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患

者用药可及性，巩固并扩大公司吗替麦考酚酯胶囊、盐酸吡格列酮片、奥硝唑片的市场占有率，树立公

司优质品牌，提升市场美誉度和影响力，对促进公司免疫、糖尿病、抗感染领域后续产品的市场开拓带

来积极的影响。 移植免疫类产品中涉及窄治疗窗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有较高的临床安全性要求，相关部

门也在关注原有患者的换药风险问题。 公司将秉承“以科研为基础，以患者为中心” 的经营理念，做好

产品纳入集采后的市场供应保障及药学服务工作。

本次中美华东、西安博华拟中标第七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预计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推动创新转型战略，提升产品工艺水平和质量标准，进一步增强产品的整

体成本优势、技术优势，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优价的用药选择。

三、风险提示

目前，中美华东、西安博华已与联采办签订了《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品种备忘录》，上述产品

的采购协议签订等后续事项及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

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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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药品注册受理

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年7月12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华东”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签发的《受理通知书》（受理号：

CXSS2200064国、CXSS2200065国）， 由中美华东申报的利拉鲁肽注射液用于肥胖或超重适应症的

上市许可申请获得受理。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该药物基本信息内容

药物名称：利拉鲁肽注射液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3.2类

规格 / 受 理 号 ：3ml:18mg （预 填 充 注 射 笔 ）/CXSS2200064 国 ;3ml:18mg� （笔 芯 ）

/CXSS2200065国

申报适应症：适用于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成人患者，作为低热量饮食和增加运动的辅助治疗：

成人患者的初始体重指数（BMI）为：

?≥30kg/m2（肥胖），或

?≥27kg/m2（超重），并伴有至少有一种体重相关的合并症（例如高血压、2型糖尿病或血脂异

常）

申请人：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利拉鲁肽为人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与人GLP-1具有97%的序列同源性，临床

主要用于改善成年人2型糖尿病（T2DM)的血糖控制，在国外也被获批用于肥胖或体重超重患者的治

疗。

利拉鲁肽注射液的原研企业为丹麦诺和诺德公司 （Novo� Nordisk� A/S）， 其糖尿病适应症于

2009年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批准，2010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商品名：

Victoza?，2011年获得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商

品名：诺和力?。 原研利拉鲁肽注射液的肥胖或超重适应症于2014年获得FDA批准，2015年获得EMA

批准，商品名：Saxenda?，截至目前该适应症尚未在国内获批。 诺和力?于2017年通过谈判首次被纳入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17年版）》（简称 “国家医保目录2017年

版” ），并续约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19年版、2020年版及2021年版。

根据诺和诺德公司2021年年报，Victoza?2021年全球销售额为150.54亿丹麦克朗 （约为人民币

141.25亿元），其中中国市场销售额为15.44亿丹麦克朗（约为人民币14.49亿元）。 2020年，Saxenda?

的全球销售额总计为56.08亿丹麦克朗（约为人民币52.62亿元）。

公司的利拉鲁肽注射液为诺和力?的生物类似药，生产工艺与原研厂家不同。2017年6月和2018年

3月，中美华东分别受让参股公司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所有的利拉鲁肽新药技术（糖尿病适应

症和减肥适应症）（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8日和2018年3月30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26、2018-012），并在此后开展及完成上述两个适应症的国内临床试验工作。中美华东于2021

年8月向NMPA递交了利拉鲁肽注射液（糖尿病适应症）的上市许可申请，并于2021年9月获得受理，

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3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 该适应症目前已完成药品注册核

查，有望于2022年底前获批上市。

本次中美华东就利拉鲁肽注射液肥胖或超重适应症的药品注册申请依据是“I期：随机、开放、两

周期、自身交叉对照试验设计，评价利拉鲁肽注射液与诺和力?在中国健康受试者中药动学和安全性

的比对试验” 和“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评价利拉鲁肽注射液辅助生活方式干预治疗

肥胖，或超重伴并发症的成年非糖尿病患者疗效和安全性的III期临床试验” 的结果。

经查询，除中美华东以外，目前国内共有3家企业正在进行利拉鲁肽注射液肥胖或超重适应症的

临床试验。 国内尚无厂家提交该适应症的上市申请，中美华东为国内首家提交利拉鲁肽生物类似药两

个适应症（糖尿病适应症、肥胖或超重适应症）注册申请并有望成为首家获批的企业。

截至目前，公司在利拉鲁肽注射液项目（含肥胖或超重适应症、糖尿病适应症）的研发投入约为

28,760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我国肥胖患者数量显著增加，据《中国居民营

养与慢性病状况（2020）》报告显示，有超过50%的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6-17岁、6岁以下儿童超重/

肥胖率分别达到19%和10.4%。 超重和肥胖可显著增加心脑血管、呼吸、内分泌、消化、运动、生殖及精

神等多系统疾病风险甚至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于2021

年12月发的《体重控制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我国目前仅有奥利司他胶囊一种药物获批用于

肥胖或体重超重患者的治疗，合规、安全及有效的体重控制药物存在巨大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利拉鲁肽属于GLP-1受体激动剂，GLP-1类产品相对安全，兼具减肥、降糖和心血管获益的功效，

是在肥胖或超重领域相对成熟稳定和安全的靶点。 围绕GLP-1靶点，公司已构筑了全球创新药和生物

类似药相结合的差异化产品管线：DR10624，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道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全球

首 创 （first-in-class） 的 一 种 靶 向 GLP-1 受 体 （GLP-1R）、GCG 受 体 （GCGR） 和

FGFR1c/Klothoβ（FGF21R）的长效三靶点激动剂，于2022年4月6日获批在新西兰开展Ⅰ期临床试

验，旨在评估DR10624在人体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初步疗效，已于6月22日顺利完成首例

受试者给药；HDM1003（SCO-094），公司与日本SCOHIA� PHARMA,� Inc.于2021年6月签署协议

联合开发的产品，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肥胖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等疾病的GLP-1R和

GIPR靶点双重激动剂，I期临床试验正在英国开展，目前在中国的Pre-IND申请已递交并已获得回复；

TTP273，全球创新小分子口服GLP-1受体激动剂，已于2022年1季度完成II期临床试验末例受试者出

组；司美格鲁肽注射液，GLP-1受体激动剂，其临床试验申请（IND）已于2022年6月获批。

在肥胖或体重超重患者的治疗领域，中美华东现有产品奥利司他胶囊为处方药（卡优平）和OTC

（健姿）双跨产品，通过近年来国内市场销售和推广，已积累一定的学术推广基础和市场资源。 此次公

司获得利拉鲁肽注射液（肥胖或超重适应症）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受理通知书，是该款药品研

发进程中的又一重要进展，如顺利获批，将进一步补充公司医药产品线，与现有的奥利司他胶囊实现

临床和院外市场的协同互补，满足更多肥胖和超重患者的用药选择。 本次上市许可申请受理对公司当

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长期有利于推进该产品研发及上市进度，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内分泌慢病产

品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上述药品在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上市许可申请

受理后将转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进行审评审批， 通过后颁发药品注册证书方可投入

生产、销售。 药品审评审批时间、审批结果及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药物研发及注册进度，并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3日

证券代码：603920� � � �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2022-038

转债代码：113619� � � � � � � �转债简称：世运转债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的情形。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2,200万元到14,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373.89万元到6,673.89万元，

同比增加55.89%到85.28%。

●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2,500万元

到14,9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434.06万元到6,834.06万元，同比增加54.97%到84.73%。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200万

元到14,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373.89万元到6,673.89万元，同比增加55.89%到85.28%。

2.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2,500万元到

14,9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434.06万元到6,834.06万元，同比增加54.97%到84.73%。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上年同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26.1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065.94万元.

（二）每股收益：0.15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收入上升，原材料采购成本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产能提升、订单充足，主营收入较上年

同期增长；公司主营生产原材料，如覆铜板、半固化片、铜球、铜箔等，采购价格显著下降。

（二）上年比较基数较小。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3612� � � � � � � � �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2-064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的情形。

2.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53,000.00万元到56,500.00万元，同比增加81.90%到93.92%；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3,000.00万元到56,500.00万元，同比增加84.38%到96.56%。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3,000.00万元

到56,5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23,863.78万元到27,363.78万元， 同比增加81.90%到

93.92%。

2.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3,000.00万元到56,500.00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24,255.55万元到27,755.55万元，同比增加84.38%到96.56%。

（三）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136.2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28,744.45万元。

（二）每股收益：0.67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下游需求不断增加，推动预焙阳极行业价格持续上行，同比增幅较大；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600kt/a预焙阳极产能释放，本期预焙阳极

销量同比稳步增加；

（三）公司产能规模进一步扩大，原材料集中化、全球化采购更具优势，以及生产技术、工艺流程

的不断优化，内部精益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使得降本增效成果显著，单位成本更具竞争力，盈利能力

逐步提高。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3586� � � � � �证券简称：金麒麟 公告编号：2022-027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适用情形（二）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

2.�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0,953.4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27,905.48万

元，同比增加44.26%左右。

3.�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38.1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加11,230.52万元左右，将实现扭亏为盈。

4. 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630.92万

元，将增加4,348.54万元，同比增加190.53%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0,953.4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

加27,905.48万元，同比增加44.26%左右。

2.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38.1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1,

230.52万元左右，将实现扭亏为盈。

3.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630.92万元，将

增加4,348.54万元，同比增加190.53%左右。

（三）公司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营业收入：63,047.95万元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92.41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2,282.38万元。

（三）每股收益：-0.20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影响：公司产品交付能力提升，公司产品销售数量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增加。

（二）利润影响：营业收入增加，公司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上升；受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及原材料价

格下降，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提高；上年同期有子公司期货投资亏损，基数相对较低。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年报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929� � � � � � � � � �证券简称：润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3

债券代码：128140� � � � � � � � � �债券简称：润建转债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22,400万元–24,000万元

盈利：16,543.9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5%-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21,950万元–23,400万元

盈利：16,270.6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5%-44%

营业收入

380,000万元–400,000万元

293,311.7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0%-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盈利：0.98元/股-1.05元/股 盈利：0.749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是通信信息网络与能源网络的管理和运维者，管维业务涵

盖通信网络、信息网络、能源网络等基础网络。

2022年上半年，公司积极承担保障通信、电力、信息等网络畅通的社会责任，参与抗疫救灾工作，

同时持续推进业务拓展，加大研发投入，紧抓管维质量。

公司各大业务板块在强大的研发创新能力和“线上数字化平台+线下技术服务” 业务模式的赋能

下，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能源网络和信息网络业务占比持续提升，毛利率和利润率进一步提高。 其中：

通信网络业务实现稳定增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能源网络业务实现快速增长，新能源电站管维业务

快速落地，储备的风力、光伏、储能项目装机总容量超过3GW，通信综合能源管理业务取得了“山东移

动基站光伏”等典型项目；信息网络业务实现高速增长，在合作生态和服务网络的赋能下，公司推出的

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实现快速复制推广，IDC服务业务快速上量。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04 �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2022－03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净利润为负值

●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56,994.01万元人民币到-46,631.46万元人民币；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8,860.67万元人民币到-48,498.12万元人民币。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56,994.01万元人民币到-46,631.46万元人民币，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5,989.32万元人民币

到5,626.77万元人民币。

2.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58,860.67万元人民币到-48,498.12万元人民币，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5,719.74万元人民币到

5,357.19万元人民币。

本次业绩预告涉及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004.69万元人民币。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3,140.93万元人民币。

（二）每股收益：-0.17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2022年半年度受疫情持续影响，生产经营数据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报告期内，白云机场

共完成航班起降13.24万架次、旅客吞吐量1233.5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99.32万吨，同比变动幅度分别

为-27.95%、-42.62%、2.86%。

四、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0855� � � 证券简称：航天长峰 公告编号：2022-048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业绩预告适用于净利润为负值的情形。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 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2,750万元到-2,037万元，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100万元到-3,037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750万元

到-2,03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100万元到

-3,037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818.4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7,637.41万元。

（二）每股收益：0.1783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上半年，公司医疗器械业务新签订单不足且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同时受新冠疫情影响，国

内部分地区物流运输受到较大限制，模块电源产品无法顺利交付，导致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降幅。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已

就业绩预告情况与年审会计师进行预沟通，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

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